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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通过大宗交易 

转让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大宗交易转让行为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的持股变化，不涉

及向市场减持，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与其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合并计算后）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

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集团”）通知，

皖能集团全资子公司安徽省皖能能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物资”）的

持股账户“申万菱信基金－安徽省皖能能源物资有限公司－申万菱信－皖能物资

大股东增持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账户”（以下简称“皖能物资增持账户”）于 2023

年 7 月 7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 8,752,800 股给皖能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资本”），转让比例

为公司总股本的 1.83%（该部分股份全部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

入及转增股本形成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9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增持完成的公告》）。 

本次交易前，皖能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 48.94%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中通过皖能物资增持账户间接持有公司 1.83%股份。根据《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股东 

本次大宗交易的转让方股东是皖能物资增持账户。皖能物资增持账户在本次

交易前持有公司 8,752,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 

（二）受让股东 

本次大宗交易的受让方股东是皖能资本。皖能资本在本次交易前不持有公司

股份。 

皖能物资增持账户为公司控股股东皖能集团全资子公司皖能物资控制的账

户，皖能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皖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均为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皖能集团在本次交易前后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234,078,3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4%。 

二、大宗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大宗交易时间：2023 年 7 月 7 日 

（二）交易价格：7.97 元/股 

（三）交易数量：8,752,800 股 

三、本次交易前后皖能集团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皖能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不变，具体变动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变动前） 持股数量（变动后）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3,734,208 203,734,208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1,591,360 21,591,360 

申万菱信基金－安徽省皖能能源

物资有限公司－申万菱信－皖能

物资大股东增持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8,752,800 0 

安徽省皖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0 8,752,800 

合计 234,078,368 234,078,368 

http://www.baidu.com/link?url=5yq4I0U1bJf3iLhaLNErGTO1Btf9GkTth0NWuWAivhDKu5wZ0uFKYfbmSPQirE6S24d50Xidw8vDtrYPOAVbkkCfqdKY35uvF3s5qZxXim9AizbVyxRR2ZuEYI3bHC1ZecjvljtecA-V5ag7GxJUlK6hurr0H_P_LGP7CDksqhulGUlNT84vjg_KS_czm7ZQ14uo9NksEHPLq5UMhmQUXZZfDgnZnQ_TgFWH_ZJm8sC&wd=&eqid=9fbf5a330010045a0000000664a7c2e9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大宗交易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 

（二）本次大宗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三）截至公告日，皖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皖能物资增持账户不存在相关

承诺，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四）本次转让行为属于公司大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持股变化，不涉及

向市场减持，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与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比例合并计算后）未发生变化，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五）本次大宗交易完成后，皖能资本在受让后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

股份。 

 

特此公告。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11日 

 


